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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預算綱要法》公眾諮詢意見表 

 

現行的《預算綱要法》（第 41/83/M 號法令）至今已實施超過 31 年。為適應本澳

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加強對公共財政活動的監管，提高預算管理的透明度，需

要重新訂定《預算綱要法》。現誠邀  閣下填寫本意見表，為新《預算綱要法》

的立法工作提供寶貴意見；填寫前請先閱覽諮詢文本。 

 

Q1：新《預算綱要法》將引入了“預算平衡”原則（可參閱諮詢文本第 13 頁及

第 25 頁），強調特區預算收入應等於或大於預算開支，以保持預算平衡，避免赤

字。換言之，須按預測收入的多寡，決定開支預算的規模；且當經濟出現調整以

致收入受到影響時，開支也應得到控制和進行相應調整。做到有多少錢，辦多少

事。對此您認為是否合適？有何建議？ 

 合適       不合適    

任何意見或建議：                                                      

                                                                      

                                                                      

 

Q2：為了讓公眾更好地獲得及了解特區預算執行情況，為監督政府的預算管理

創造更好的條件，提高資訊的透明度，新《預算綱要法》建議公共部門應全面、

可靠及適時公佈具透明度的預算執行資訊。您認為此規定是否合適？有何其他建

議？ 

 合適       不合適    

任何意見或建議：                                                      

                                                                      

                                                                      

 

Q3：新《預算綱要法》擬引入預算可持續性原則（可參閱諮詢文本第 14 頁及第

25 頁），規定除須確保特區的長期支付能力外，尚須維護特區經濟及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您認為是否合適？或有任何其他的意見？ 

 合適       不合適    

任何意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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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為嚴格規範預算的修改，新《預算綱要法》擬實行“專款專用”制度（可

參閱諮詢文本第 17 頁及第 30 頁）。您認為以下哪些措施可以做到“專款專用”

（可多選）？或有任何其他的意見或建議？  

 某一公共部門的開支預算，不得轉至另一公共部門； 

  （例如：衛生局的預算不得轉撥予民政總署使用） 

 公共部門開支預算各章目之間，不得相互調撥； 

  （例如：涉及人員開支的款項，不得挪用至購買部門設備之用） 

 行政當局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各項目群之間，其預算撥款不得相互調撥。 

  （例如：興建公共房屋的款項，不得轉至碼頭建造的項目） 

 其他意見或建議：                                                   

                                                                      

                                                                      

 

Q5：由於政府在計劃下一年預算時，不可能完全準確預測所有金額，因此，需

要準備一定的“應急備用金”（即諮詢文本第 17 頁所指的“備用撥款”），現行

《預算綱要法》對備用撥款的金額並無設置上限，新《預算綱要法》建議備用撥

款不得超過開支預算總額的百分之三。您認為此項規定是否合適？有沒有其他意

見？ 

 合適       不合適    

任何意見或建議：                                                      

                                                                      

                                                                      

 

Q6：就跨年度的開支項目（如公共工程），其各年度的預估開支金額，現行《預

算綱要法》並無規定須予提交，而新《預算綱要法》建議（可參閱諮詢文本第

18 頁）涉及跨年度的開支項目，除預算年度的開支外，各公共部門還要提交隨

後各年度的估計開支。如此安排，您認為是否有利於監督公共部門每年的實際開

支是否按計劃進行？有沒有其他意見？ 

 同意       不同意    

任何意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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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新《預算綱要法》建議（參閱諮詢文本第 19 頁）特區政府須於每年七月底

前，向立法會提交截至當年度六月三十日止的中期報告，此為現行《預算綱要法》

所無的新創設。您認為此規定是否有助立法會履行預算監督工作？您是否尚有其

他建議？ 

 贊同       不贊同    

任何意見或建議：                                                      

                                                                      

                                                                      

 

Q8：由於預算編製與預算執行相距一段時間，在預算執行階段，往往因情勢變

化致使原政策需作變更，故此，預算的修改或調整有其必要性，此亦是不同國家

或地區的慣常做法（參閱諮詢文本第 29-30 頁）。因此，您是否贊同預算修改應

同時兼顧制度性與靈活性；如各項開支應按預算的計劃進行、非經立法會批准不

得增加總預算開支等，同時，又容許有一定的彈性，如在法定的情況下由行政長

官核准預算款項的適當調撥。對此您認為是否合適？有何建議？ 

 合適       不合適    

任何意見或建議：                                                      

                                                                      

                                                                      

 

Q9：除了立法會、審計署及社會大眾外，財政局亦屬公共財政監督之一環，按

照法律規定，有權指導、統籌及監察特區公共行政部門的財政活動。新《預算綱

要法》建議加入各公共部門應按規定的要求和時間向財政局提供有關預算執行的

資訊。您認為此項規定是否合適？有沒有其他意見？（參閱諮詢文本第 33 頁）              

 合適       不合適    

任何意見或建議：                                                      

                                                                      

                                                                      

 

您對新《預算綱要法》公眾諮詢文本的其他意見：                           

                                                                       

                                                                       

                                                                       

                                                                       

                                                      （可另附頁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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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姓名或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或聯絡方式：                                                

填表人年齡： <18歲   18-25歲   26-45歲   46-60歲   >60歲 

填表人教育程度：  不適用   小學   中學   大學或以上 

擬將所提意見或建議全部或部分保密的人士/機構，請在  內填寫“”：  

 本人/機構要求保密身份資料。  

 本人/機構要求保密所提供的意見/建議，包括：  

 全部  

 部分，保密內容為：                                           

（註：若提供意見者在提出書面意見或建議時無清楚說明保密要求，則推定同意其意見、

建議及所提供之身份資料可予以公開。） 

 


